
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评估处〔2024〕4 号

关于印发《江苏科技大学期中教学检查

活动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部门：

现将《江苏科技大学期中教学检查活动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评 估 处

2024 年 3 月 13 日



江苏科技大学期中教学检查活动实施办法

为全面了解本科教育教学实际运行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深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基本理念，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于每学期组织期中教学检查

活动。

一、检查活动目的和意义

期中教学检查是依据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规范要求，对开学以来

学校各项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阶段性检查与总结，其目的在于深入掌

握教育教学工作动态，交流、推广好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客观评价当

前教学目标与教学质量的达成与实现效果，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相应措

施改进工作。期中教学检查是对教学活动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方法和

手段，充分发挥教学检查的监测、引导、评价和促进作用，对进一步

健全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和质量监控制度，保障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展时间和组织方式

期中教学检查活动于每学期第 9 至 11 周进行，由评估处牵头组

织，以各学院和教学单位自查为主、相关职能和教辅部门深度参与、

教育教学过程检查与重点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校根据教育

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学期教学工作实际特点，确定检查与

督导工作重点项目。各学院、开课单位及相关职能、教辅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可自行增列检查活动的工作重点。



各学院和教学单位可根据学校总体安排，结合各自具体情况，针

对不同检查项目，采取教学现场观摩听课、召开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

谈会、设计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全面深入地开展检查活动。各

开课单位要主动加强与学生所属学院的联系，指派课程负责教师到学

生所在学院参加学生座谈会等活动，听取对方学院和学生的反馈意见，

全面了解开设课程教学质量。学生所在学院也应采取有效方式，向开

课单位的任课教师积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

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类反馈信息。

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学生工作、师资队伍建设、条件设施建

设、后勤保障服务等相关的职能、教辅部门领导，应在检查活动期间，

通过参加师生座谈会、实地走访和现场检查等方式，直接了解师生对

所属工作的反馈信息和意见。评估处在开展宏观组织和重点抽查活动

的同时，组织学校本科教学督导专家组围绕检查工作重点内容进行教

学质量的专项调查和调研。学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参加和指导

教学检查活动。

三、实施环节与工作要求

各学院及其他教学相关部门、单位都应对期中教学检查给予高度

重视，切实加强检查工作的领导和实施力度。开展检查工作应避免盲

目性和被动性，要有目的、分步骤地进行。要成立专项检查工作组，

针对教育教学工作实际情况，确定检查对象和开展方式，明确工作目

标和实施计划。

1.开展检查调研，了解实际情况

（1）课程教学效果听课检查。组织由学院和教学单位领导、督导



专家组成员、专业负责人、系（教研室）主任、骨干教师等组成的听

课组，深入课堂进行听课巡查。依据课堂听课评价体系及课程《学期

授课计划》，重点检查“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中心”和“学习成果

导向”落实情况，总结好的教学经验，就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

（2）专业培养质量跟踪调查。应充分发挥专业负责人在培养质量

过程管理方面的职责作用，要求专业负责人组织骨干教师集中召开本

专业各年级学生代表座谈会，开展教学和培养效果调查，就课程体系

及教学大纲编制合理性、课程和实验实践环节教学效果、教材选用适

用性、创新创业教育成效、学业及职业规划指导效果及班级学风情况

等进行系统了解。通过重点访谈、书面问卷和成绩分析等方式，重点

对一年级新生转型教育和毕业班学生毕业要求达成、学业完成情况做

研判分析。专业负责人应组织教师对所掌握的情况，进行深入研讨，

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3）基层教学组织自查自检。要求所属系（教研室、实验室）结

合例行教研活动，针对教学活动实际开展情况，检查交流教学大纲和

授课计划执行情况，专题研讨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围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查摆薄弱环节。强化学

习成果导向意识，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和教育工作水平。

此外，各学院应同步组织学生教学质量助研员期中信息反馈活动，

并将其作为获取、掌握一线教学情况的重要来源。

2.分析存在问题，制定整改对策

在前期开展教学效果听课检查、专业培养质量过程跟踪调查、基



层教学组织自查等系列活动基础上，各学院应专题召开教学情况与质

量分析会。主要领导和分管教学、学生工作的领导，专业负责人、重

要公共课程负责人、系（教研室、实验室）主任、督导专家组组长及

相关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会上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

实验实践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充分交流、通报各自掌握的教学工作情

况，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及成因，提出解决对策，明确整改目标，部署

整改任务。整改工作应明确负责人和进程计划的时间结点。涉及需要

其他学院或职能、教辅部门配合整改的问题，应直接向相关学院或部

门反映，同时列入书面总结报评估处。应就检查期间发现的较大教学

工作问题，提交学院或部门行政办公会或党政联席会予以研究解决。

此外，还应对上次期中检查问题解决和改进情况进行总结督查。

教学检查工作组在检查活动结束后，应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书面总结。对不能现时完成整改的问题，应根据整改工作时间安排，

跟踪检查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评估处将就各学院及相关部门整改任务

落实情况开展跟踪复查。

四、附则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评估处负责解释。


